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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华闻传媒 公告编号：

2018-094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

2018

年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8年第十一次临时会议的会议通知于2018年8月

29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会议于2018年8月31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6人，实到董事

6人；会议由董事长汪方怀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如下事项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形成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公司申请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的短期融资券，期限不超过365天。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

司经营班子在经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的二十四个月内根据公司需要及市场条件决定短期融资券发行的具

体条款等相关事宜，以及具体办理相关手续时签署所有必要的文件等。

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8-096）。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前期会计差错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分别对本议案发表了意见，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会计师事务所对

此更正做出了说明。

本次公司前期会计差错及追溯调整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前期

会计差错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97）。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2014年重大资产重组部分标的资产2014-2016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更正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2014年重大资产重组部分标的资产2014-2016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更正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2014年重大资产重组部分标的资产2014-2016年度业绩承诺实现

情况更正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98）。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2014年重大资产重组部分标的资产补充2014-2016年度业绩承诺股份补偿

实施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公司定向无偿回购承诺方2014-2016年度应补偿公司股份数4,049,283股并予以注销。 提请股

东大会在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通过后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股份回购相关事宜， 包括但不限于修订公

司章程、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

公司2014年重大资产重组部分标的资产补充2014-2016年度业绩承诺股份补偿实施方案具体内容详

见同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2014年重大资产重组部分标的资产补充2014-2016年度

业绩承诺股份补偿实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99）。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并通过《关于召开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2018年9月17日召开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召开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8-100）。

三、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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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5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监事会

2018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2018年第二次临时会议的会议通知于2018年8月29日

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会议于2018年8月31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本

次会议由与会监事共同推举监事陆文龙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如下事项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形成决议：

审议并通过《关于前期会计差错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和财务状况，能够更加真实、完整、公允地反映

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

三、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董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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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4

年

重大资产重组部分标的资产

2014-2016

年度

业绩承诺实现情况更正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4年，公司实施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各交易对方

对标的资产业绩实现情况进行了承诺。 根据海南证监局的现场检查结果，对部分标的资产2014-2016年度

的收入及利润进行了调整，导致2014-2016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发生了变化。 现将部分标的资产更正后

的2014-2016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公告如下：

一、2014年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情况

2014年，公司实施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西藏风网科技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1077号）核准，公司向30名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相关资产，并

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具体方案如下：

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1）公司向西藏风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风网” ）发行59,144,736股股份并支付现金49,

590.00万元购买其持有的天津掌视亿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掌视亿通” ）100%股权；

（2）向德清精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原名“上海精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精视投资” ）发

行13,039,049股股份、向上海莫昂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莫昂投资” ）发行5,908,319股

股份并向精视投资、莫昂投资支付现金合计17,280.00万元购买其合计持有的上海精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精视文化” ）60%股权；

（3）向程顺玲发行20,751,789股股份、向李菊莲发行14,436,421股股份、向曾子帆发行2,706,526

股股份并向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支付现金合计20,160.00万元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广州市邦富软件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邦富软件” )100%股权；

（4）向金城发行11,348,684股股份、向长沙传怡合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长

沙传怡” ）发行2,691,885股股份、向湖南富坤文化传媒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湖南富坤” ）发

行1,096,491股股份、向北京中技富坤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北京中技” ）发行1,096,

491股股份、向广东粤文投一号文化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广东粤文投” ）发行1,

096,491股股份、向广州漫时代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广州漫时代” ）发行375,000股股

份、向俞涌发行230,263股股份、向邵璐璐发行98,684股股份、向刘洋发行78,947股股份、向张显峰发行

78,947股股份、向张茜发行78,947股股份、向朱斌发行78,947股股份、向崔伟良发行49,342股股份、向施

桂贤发行49,342股股份、向许勇和发行49,342股股份、向曹凌玲发行49,342股股份、向赖春晖发行49,342

股股份、向邵洪涛发行29,605股股份、向祖雅乐发行29,605股股份、向邱月仙发行29,605股股份、向葛重

葳发行29,605股股份、向韩露发行19,736股股份、向丁冰发行19,736股股份、向李凌彪发行19,736股股份

并向金城等支付现金合计8,561.00万元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广州漫友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原名“广州漫

友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漫友文化” ）85.61%股权；

截至2014年11月10日，上述资产（以下简称“2014年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 ）已全部办理了工商变

更登记。 2014年11月13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信会师报字[2014]第310612号《验资报

告》，对本次交易所涉及的新增股份验资事项进行了审验，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841,731,741.00元变

更为1,976,492,696.00元。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份的登记手续，本次新增股份于2014年11月26日到账，公司股份总数由1,841,731,741股变更为1,976,

492,696股。

2、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74,735,987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公司于2015年3月实施了2014年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中的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事项， 分别向

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发行22,000,000股、鹏华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发行22,000,000

股、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7,500,000股、重庆涌瑞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发行7,500,000股、嘉实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发行7,500,000股、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行8,235,987股，共计74,735,987股，发行价格为

12.31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919,999,999.97元。

2015年3月10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信会师报字[2015]第310153号《验资报告》，

对本次交易所涉及的新增股份验资事项进行了审验， 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976,492,696.00元变更为

2,051,228,683.00元。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

登记手续， 本次新增股份于2015年3月19日到账， 公司股份总数由1,976,492,696股变更为2,051,228,

683股。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并作为定价参

考依据的，交易对方应当与上市公司就标的资产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情况签订补偿协议。 为此，

公司与西藏风网、精视投资、莫昂投资、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金城、长沙传怡、湖南富坤、北京中技、广东

粤文投、广州漫时代、俞涌、邵璐璐、刘洋、张显峰、张茜、朱斌、崔伟良、施桂贤、许勇和、曹凌玲、赖春晖、邵洪

涛、邱月仙、葛重葳、祖雅乐、韩露、丁冰和李凌彪（以下简称“2014年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 ）签署了《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就2014年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情况做出了约定。 公司

董事会应对2014年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的盈利预测完成情况进行审议。

二、2014年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盈利预测承诺情况

2014年5月16日，公司与2014年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签署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就2014年重大

资产重组标的资产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情况做出约定。

2014年8月6日，公司与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关于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与标的资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2014年8月20日，公司与西藏风网、精视投资、莫昂投资、金城等27名交易对方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

《关于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与标的资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与程顺玲、李菊莲、曾子

帆3位自然人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关于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与标的资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

充协议之二》。

根据公司与各交易对方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关于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与标的资

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本次交易各标的资产利润承诺期间为2014年至2016年，利润承诺期内

各年度承诺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下简称“扣非后净利润” ）情况如下

表：

单位：万元

交易对方 标的公司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西藏风网 掌视亿通

9,035.00 11,700.00 15,900.00

精视投资

精视文化

6,000.00 8,000.00 10,000.00

莫昂投资

程顺玲

邦富软件

5,000.00 7,200.00 9,600.00

李菊莲

曾子帆

金城

漫友文化

2,700.00 3,500.00 5,000.00

长沙传怡

湖南富坤

北京中技

广东粤文投

广州漫时代

俞 涌

邵璐璐

刘 洋

张显峰

张 茜

朱 斌

崔伟良

施桂贤

许勇和

曹凌玲

赖春晖

邵洪涛

祖雅乐

邱月仙

葛重葳

韩 露

丁 冰

李凌彪

合计

22,735.00 30,400.00 40,500.00

如果2014年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承诺数的， 则按照公司与各交易对方签署的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关于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与标的资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的规定进行补偿。

三、2014年重大资产重组部分标的资产2014-2016年度更正前后的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2018年7月， 根据 《关于对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的通知》（海南证监函

【2018】395号），海南证监局对公司子公司精视文化、邦富软件、漫友文化开展现场检查工作。 根据海南证

监局现场检查确认书，经公司确认，公司对子公司精视文化、邦富软件、漫友文化在2014年-2016年期间涉

及的（1）收入确认和成本核算不准确方面、（2）费用核算方面、（3）适用税率方面、（4）坏账准备计提不

充分方面的前期差错采用追溯重述法进行了更正。 根据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关于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标的资产2014

年-2016年利润承诺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2014年重大资产重组部分标的资产2014-2016年度更正前

后的净利润（指以实际实现的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孰低者为

准）与盈利预测数的对比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1、精视文化60%股权2014年-2016年净利润实现情况如下：

期间 净利润承诺数

更正前

净利润实现数

更正前

完成率

更正后

净利润实现数

更正后

完成率

2014

年度

3,600.00 3,713.44 103.15% 3,713.44 103.15%

2015

年度

4,800.00 4,714.06 98.21% 4,714.06 98.21%

2016

年度

6,000.00 6,020.45 100.34% 5,369.26 89.49%

合计

14,400.00 14,447.95 100.33% 13,796.76 95.81%

2、邦富软件100%股权2014年-2016年净利润实现情况如下：

期间 净利润承诺数

更正前

净利润实现数

更正前

完成率

更正后

净利润实现数

更正后

完成率

2014

年度

5,000.00 5,207.37 104.15% 4,627.67 92.55%

2015

年度

7,200.00 7,668.58 106.51% 7,575.52 105.22%

2016

年度

9,600.00 9,283.56 96.70% 8,467.54 88.20%

合计

21,800.00 22,159.51 101.65% 20,670.73 94.82%

3、漫友文化85.61%股权2014年-2016年净利润实现情况如下：

期间 净利润承诺数

更正前

净利润实现数

更正前

完成率

更正后

净利润实现数

更正后

完成率

2014

年度

2,311.47 2,526.93 109.32% 2,419.73 104.68%

2015

年度

2,996.35 3,075.80 102.65% 2,036.20 67.96%

2016

年度

4,280.50 -40.84 -0.95% 5.42 0.13%

合计

9,588.32 5,561.89 58.01% 4,461.35 46.53%

根据更正后的净利润实现情况， 精视文化60%股权的业绩承诺方精视投资、 莫昂投资及邦富软件

100%股权的业绩承诺方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需补充做出业绩补偿。

根据公司与金城等24名交易对方签署的《标的资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第4.7款约定，若漫友文化利润

承诺方根据协议约定须承担净利润预测补偿责任的， 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补偿期内累计补偿金额的合计

数以标的资产交易价格（34,244.00万元）的20%为限,即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补偿期内累计补偿金额最

高不超过人民币6,848.80万元。按当时的发行价格13.68元/股计算，则最高补偿股份数为5,006,433股。为

此，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应补偿股份数为5,006,433股。 根据2016年度的原审计结果，因漫友文化2016年

业绩未完成，公司已于2017年9月21日无偿回购并注销金城等20名漫友文化业绩承诺方持有的公司股份合

计5,006,433股。鉴于漫友文化业绩承诺方已以最高补偿股份数履行了补偿承诺，本次调整后，漫友文化业

绩承诺方无需再做出业绩补偿。

上述精视文化60%股权、邦富软件100%股权的业绩承诺方进行业绩补偿的实施方案具体内容详见同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2014年重大资产重组部分标的资产补充2014-2016年度业绩

承诺股份补偿实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99）。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793

证券简称：华闻传媒 公告编号：

2018-099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4

年

重大资产重组部分标的资产补充

2014-2016

年度业绩承诺股份补偿实施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4年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实施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采用收益

法进行评估并作为定价参考依据的， 交易对方应当与公司就相关资产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情况

签订补偿协议。 为此，公司与西藏风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风网” ）、德清精视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原名“上海精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精视投资” ）、上海莫昂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莫昂投资” ）、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金城、长沙传怡合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长沙传怡” ）、湖南富坤文化传媒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湖南富坤” ）、北京中技富

坤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北京中技” ）、广东粤文投一号文化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广东粤文投” ）、广州漫时代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广州漫时代” ）、俞

涌、邵璐璐、刘洋、张显峰、张茜、朱斌、崔伟良、施桂贤、许勇和、曹凌玲、赖春晖、邵洪涛、邱月仙、葛重葳、祖

雅乐、韩露、丁冰和李凌彪签署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关于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与标的资产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就2014年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情况做

出了补偿约定。 公司董事会应对标的资产的盈利预测完成情况以及交易对方应补偿股份的实施方案做出

审议。 根据海南证监局的现场检查结果，对部分标的资产2014-2016年度的收入及利润进行了调整，导致

2014-2016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发生了变化。 现将部分标的资产更正后的2014-2016年度业绩承诺实

现情况以及业绩承诺方应补充补偿股份的实施方案公告如下：

一、盈利预测承诺和补偿的约定情况

（一）盈利预测承诺情况

2014年5月16日，公司与2014年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签署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就2014年重大

资产重组标的资产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情况做出约定。

2014年8月6日，公司与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关于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与标的资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2014年8月20日，公司与西藏风网、精视投资、莫昂投资、金城等27名交易对方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

《关于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与标的资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与程顺玲、李菊莲、曾子

帆3位自然人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关于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与标的资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

充协议之二》。

2014年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2014－2016年度承诺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交易对方 标的公司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西藏风网 天津掌视亿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9,035.00 11,700.00 15,900.00

精视投资 上海精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

“

精视文化

”）

6,000.00 8,000.00 10,000.00

莫昂投资

程顺玲

广州市邦富软件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

“

邦富软件

”）

5,000.00 7,200.00 9,600.00

李菊莲

曾子帆

金城

广州漫友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漫友文化

”）

2,700.00 3,500.00 5,000.00

长沙传怡

湖南富坤

北京中技

广东粤文投

广州漫时代

俞 涌

邵璐璐

刘 洋

张显峰

张 茜

朱 斌

崔伟良

施桂贤

许勇和

曹凌玲

赖春晖

邵洪涛

祖雅乐

邱月仙

葛重葳

韩 露

丁 冰

李凌彪

合计

22,735.00 30,400.00 40,500.00

（二）盈利预测补偿的约定情况

交易各方同意，如果2014年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在承诺年限内未达到承诺的预测净利润数总额，则

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关于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与标的资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

议》以及《关于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与标的资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之二》规定的方式

向公司进行补偿，其中：

１、精视文化

（1）补偿义务

若精视文化2014年、2015年和2016年各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上述当年净利润预测数的， 则精视

投资、莫昂投资将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向公司进行补偿。

（2）补偿方式

① 若精视文化2014年、2015年和2016年各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当年净利润预测数， 则精视投

资、莫昂投资应先以其本次交易取得的限售期届满且尚未出售的股份按本次出让股权比例进行补偿；若限

售期届满且尚未出售的股份不足以补偿的，精视投资、莫昂投资应以其最近一期可解除限售的股份按本次

出让股权比例进行补偿，以此类推。 精视投资、莫昂投资补偿期内当期应补偿公司的股份数额按下述公式

计算：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额= (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净利润预测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补偿

期内各年的净利润预测数总和×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新股发行价格－已补偿股份数

上述公式中，“前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净利润预测数” 为补偿期第一个年度至当期净利润预测数之

和；“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为补偿期第一个年度至当期实际净利润数之和。 补偿期内各年按

上述公式计算出的当期应补偿金额小于0时，按0取值。

② 若精视投资、莫昂投资股份补偿后仍不足以补偿的，未予补偿的差额部分由精视投资、莫昂投资另

行以现金形式向公司进行补偿。 精视投资、莫昂投资该部分另行现金补偿金额按下述公式计算：

另行现金补偿金额＝（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额－当期已补偿股份数额）×新股发行价格。 上述公式中，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额”为按协议规定的公式计算出的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额。

③ 精视文化的共同实际控制人蔡德春、傅广平系持有精视投资100%股权之股东，蔡德春、傅广平就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精视投资、莫昂投资当期应向公司现金补偿事项承担连带责任。

④ 精视投资、莫昂投资当期应补偿的全部股份将由公司无偿回购并予以注销。 精视投资、莫昂投资以

股份方式补偿公司的，公司应在当期年度报告（本次为更正公告）公告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完成精视投资、

莫昂投资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额的计算，然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监管部门的要求，

召开股份回购注销事宜的公司股东大会、办理股份回购及注销手续等相关事项。 如该等股份的回购事宜未

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或者未获得所需批准（如有）的，精视投资、莫昂投资应在公司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或确定不能获得所需批准后二十个工作日内尽快取得所需批准，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和监管部门的要求， 将相当于应补偿股份总数的股份赠送给公司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或者公司董

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除精视投资、莫昂投资以外的其他股东；其他股东按照其持有的股份数

量占股权登记日的公司其他股东所持全部公司股份的比例享有补偿股份。

⑤ 若精视投资、莫昂投资根据协议约定须承担精视文化净利润预测补偿责任的，精视投资、莫昂投资

按本次交易中向公司转让的精视文化出资额比例承担业绩补偿责任。

⑥ 若精视投资、莫昂投资根据协议约定须承担净利润预测补偿责任的，精视投资、莫昂投资的现金补

偿款应在公司当期年度报告（本次为更正公告）公告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支付到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3）关于利润承诺的其它约定

精视投资、莫昂投资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向公司进行补偿金额以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限。

２、邦富软件

（1）补偿义务

若邦富软件2014年、2015年和2016年各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上述当年净利润预测数的， 则程顺

玲、李菊莲、曾子帆将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向公司进行补偿。

（2）补偿方式

① 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应先以其本次交易取得的限售期届满且尚未出售的股份进行补偿；若限售

期届满且尚未出售的股份不足以补偿的，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应以其最近一期可解除限售的股份进行

补偿，以此类推。 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补偿期内当期应补偿公司的股份数额按下述公式计算：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额= (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净利润预测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补偿

期内各年的净利润预测数总和×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新股发行价格×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本次出让

邦富软件的股权比例－已补偿股份数

上述公式中，“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净利润预测数”为补偿期第一个年度至当期净利润预测数之和；“截

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为补偿期第一个年度至当期实际净利润数之和；

按照前述公式计算应补偿股份数额时出现非整数股份情况的，按照四舍五入原则处理。 在各年计算的

补偿股份数额小于0时，按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如果补偿期限内公司因转增或送股方式进行

分配而导致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持有的公司股份数发生变化的，则当期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应补偿

的股份数额调整为：按上款公式计算出的当期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应补偿股份数额×（1+转增或送股

比例）。

② 若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股份补偿后仍不足以补偿的，未予补偿的差额部分由程顺玲、李菊莲、曾

子帆另行以现金形式向公司进行补偿。 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该部分另行现金补偿金额按下述公式计算：

另行现金补偿金额＝（当期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应补偿股份数额－当期已补偿股份数额）×新股

发行价格。

上述公式中，“当期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各方应补偿股份数额” 为按协议规定的公式计算出的当期

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各方应补偿股份数额。

③ 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当期应补偿的全部股份将由公司无偿回购并予以注销。 程顺玲、李菊莲、曾

子帆以股份方式补偿公司的，公司应在当期年度报告（本次为更正公告）公告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完成程顺

玲、李菊莲、曾子帆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额的计算，然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监管部门

的要求，召开股份回购注销事宜的公司股东大会、办理股份回购及注销手续等相关事项。 如该等股份的回

购事宜未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或者未获得所需批准（如有）的，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应在公司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或确定不能获得所需批准后二十个工作日内尽快取得所需批准，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监管部门的要求， 将相当于应补偿股份总数的股份赠送给公司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或者公司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除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以外的其他股东；其他股东按照

其持有的股份数量占股权登记日的公司其他股东所持全部公司股份的比例享有补偿股份。

④ 若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根据协议约定须承担标的资产净利润预测补偿责任的，则：

A、程顺玲按本次交易中其向公司转让的邦富软件1,369.04万元出资额(即邦富软件54.7616%股权）

所对应的净利润预测，向公司承担补偿责任（包括现金补偿和股份补偿）；

B、李菊莲按本次交易中其向公司转让的邦富软件952.40万元出资额(即邦富软件38.0960%股权）所对

应的净利润预测，向公司承担补偿责任（包括现金补偿和股份补偿）；

C、曾子帆按本次交易中其向公司转让的邦富软件178.56万元出资额(即邦富软件7.1424%股权）所对

应的净利润预测，向公司承担补偿责任（包括现金补偿和股份补偿）。

⑤ 若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根据协议约定须承担净利润预测补偿责任的，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的

现金补偿款应在公司当期年度报告（本次为更正公告）公告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支付到公司指定的银行

账户。

（3）关于利润承诺的其它约定

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向公司进行补偿金额以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为限。

３、漫友文化

（1）补偿义务

若漫友文化2014年、2015年和2016年各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上述当年净利润预测数的，则金城、

俞涌、邵璐璐、刘洋、张显峰、张茜、崔伟良、施桂贤、许勇和、曹凌玲、赖春晖、邵洪涛、朱斌、邱月仙、葛重葳、

祖雅乐、韩露、丁冰、李凌彪、广州漫时代20名交易对方（以下简称“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 ）将按照《盈利

预测补偿协议》约定向公司进行补偿。

《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中的部分股份转让方—长沙传怡、湖南富坤、北京中技、广东粤文投

不承担标的资产盈利预测补偿责任。 上述四家合伙企业对应的标的资产盈利预测补偿责任由漫友文化利

润承诺方承担。 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具体的标的资产盈利预测补偿责任承担比例如下：

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标的资产盈利预测补偿责任承担比例

序号 各方姓名

/

名称 承担标的资产盈利预测补偿的比例

1

金 城

88.7120%

2

广州漫时代

2.9313%

3

俞 涌

1.7999%

4

邵璐璐

0.7714%

5

刘 洋

0.6171%

6

张显峰

0.6171%

7

张 茜

0.6171%

8

朱 斌

0.6171%

9

崔伟良

0.3857%

10

施桂贤

0.3857%

11

许勇和

0.3857%

12

曹凌玲

0.3857%

13

赖春晖

0.3857%

14

邵洪涛

0.2314%

15

邱月仙

0.2314%

16

葛重葳

0.2314%

17

祖雅乐

0.2314%

18

韩 露

0.1543%

19

丁 冰

0.1543%

20

李凌彪

0.1543%

合 计

100.0000%

（2）补偿方式

① 若漫友文化2014年、2015年和2016年各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当年净利润预测数，则漫友文化

利润承诺方应先以其本次交易取得的限售期届满且尚未出售的股份进行补偿； 若限售期届满且尚未出售

的股份不足以补偿的，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应以其最近一期可解除限售的股份进行补偿，以此类推。 漫友

文化利润承诺方补偿期内当期应补偿公司的股份数额按下述公式计算：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额= (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净利润预测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补偿

期内各年的净利润预测数总和×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新股发行价格×承担标的资产盈利预测补偿的比

例－已补偿股份数

上述公式中，“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净利润预测数”为补偿期第一个年度至当期净利润预测数之和；“截

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为补偿期第一个年度至当期实际净利润数之和；“承担标的资产盈利预测

补偿的比例”为协议中约定的比例。

按照前述公式计算应补偿股份数额时出现非整数股份情况的，按照四舍五入原则处理。 在各年计算的

补偿股份数额小于0时，按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如果补偿期限内公司因转增或送股方式进行

分配而导致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各方持有的公司股份数发生变化的，则当期应补偿的股份数额调整为：按

上款公式计算出的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额×（1+转增或送股比例）。

② 若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各方股份补偿后仍不足以补偿的，未予补偿的差额部分由漫友文化利润承

诺方各方另行以现金形式向公司进行补偿。 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各方该部分另行现金补偿金额按下述公

式计算：

另行现金补偿金额＝（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额－当期已补偿股份数额）×新股发行价格。 上述公式中，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额”为协议规定的公式计算出的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额。

③ 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当期应补偿的全部股份将由公司无偿回购并予以注销。 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

以股份方式补偿公司的， 公司应在当期年度报告公告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完成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当期应

补偿股份数额的计算，然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监管部门的要求，召开股份回购注

销事宜的公司股东大会、办理股份回购及注销手续等相关事项。 如该等股份的回购事宜未获得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或者未获得所需批准（如有）的，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应在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或确定不能

获得所需批准后二十个工作日内尽快取得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所需批准，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和监管部门的要求， 将相当于应补偿股份总数的股份赠送给公司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或者公

司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除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及长沙传怡、湖南富坤、北京中技、广东粤

文投以外的其他股东； 其他股东按照其持有的股份数量占股权登记日的公司其他股东所持全部公司股份

的比例享有补偿股份。

④ 若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根据协议约定须承担净利润预测补偿责任的，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的现金

补偿款应在公司当期年度报告公告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支付到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3）关于利润承诺的其他约定

若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根据协议约定须承担净利润预测补偿责任的， 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补偿期内

累计补偿金额（指累计补偿股份数额×新股发行价格+累计补偿现金数额）的合计数以标的资产交易价格

的20%为限,即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补偿期内累计补偿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6,848.80万元。

二、2014-2016年度经营业绩未达盈利预测的股份补偿实施方案

2018年7月， 根据 《关于对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的通知》（海南证监函

【2018】395号），海南证监局对公司子公司精视文化、邦富软件、漫友文化开展现场检查工作。 根据海南证

监局现场检查确认书，经公司确认，公司对子公司精视文化、邦富软件、漫友文化在2014年-2016年期间涉

及的（1）收入确认和成本核算不准确方面、（2）费用核算方面、（3）适用税率方面、（4）坏账准备计提不

充分方面的前期差错采用追溯重述法进行了更正。 根据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关于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标的资产2014

年-2016年利润承诺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2014年重大资产重组部分标的资产2014-2016�年度更正

前后的净利润（指以实际实现的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孰低者

为准）与盈利预测数的对比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1、精视文化60%股权2014年-2016年净利润实现情况如下：

期间 净利润承诺数

更正前

净利润实现数

更正前

完成率

更正后

净利润实现数

更正后

完成率

2014

年度

3,600.00 3,713.44 103.15% 3,713.44 103.15%

2015

年度

4,800.00 4,714.06 98.21% 4,714.06 98.21%

2016

年度

6,000.00 6,020.45 100.34% 5,369.26 89.49%

合计

14,400.00 14,447.95 100.33% 13,796.76 95.81%

2、邦富软件100%股权2014年-2016年净利润实现情况如下：

期间 净利润承诺数

更正前

净利润实现数

更正前

完成率

更正后

净利润实现数

更正后

完成率

2014

年度

5,000.00 5,207.37 104.15% 4,627.67 92.55%

2015

年度

7,200.00 7,668.58 106.51% 7,575.52 105.22%

2016

年度

9,600.00 9,283.56 96.70% 8,467.54 88.20%

合计

21,800.00 22,159.51 101.65% 20,670.73 94.82%

3、漫友文化85.61%股权2014年-2016年净利润实现情况如下：

期间 净利润承诺数

更正前

净利润实现数

更正前

完成率

更正后

净利润实现数

更正后

完成率

2014

年度

2,311.47 2,526.93 109.32% 2,419.73 104.68%

2015

年度

2,996.35 3,075.80 102.65% 2,036.20 67.96%

2016

年度

4,280.50 -40.84 -0.95% 5.42 0.13%

合计

9,588.32 5,561.89 58.01% 4,461.35 46.53%

（一）如表1所示，因业绩承诺方精视投资、莫昂投资未进行过业绩补偿，故根据更正后净利润实现数

需补充做出业绩补偿。 根据计算公式“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净利润预测数－截至当期

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补偿期内各年的净利润预测数总和×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新股发行价格－

已补偿股份数” ，2014年、2015年，精视投资、莫昂投资无需补充补偿；2016年，精视投资应补充补偿910,

379股，莫昂投资应补充补偿412,516股，合计1,322,895股。 计算过程如下：

2016年度应补充补偿股份数额= [（14,400.00-13,796.76）÷14,400.00×43,200.00÷13.68-0]×

10,000=1,322,895股

其中（1）精视投资应补充补偿股份数额=1,322,895×68.8172%=910,379股

（2）莫昂投资应补充补偿股份数额=1,322,895×31.1828%=412,516股

（二）如表2所示，因业绩承诺方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未进行过业绩补偿，故根据更正后净利润实现

数需补充做出业绩补偿。 根据计算公式“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净利润预测数－截至当

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补偿期内各年的净利润预测数总和×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新股发行价

格－已补偿股份数” ，2014年，程顺玲需补充补偿492,260股，李菊莲需补充补偿342,450股，曾子帆需补

充补偿64,204股,小计898,914股；2015年，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无需补充补偿；2016年，程顺玲需补充

补偿1,000,754股，李菊莲需补充补偿696,194股，曾子帆需补充补偿130,526股,小计1,827,474股。2014

年、2016年程顺玲合计需补充补偿1,493,014股，李菊莲合计需补充补偿1,038,644股，曾子帆合计需补充

补偿194,730股。 3人合计需补充补偿2,726,388股。 计算过程如下：

1、2014年应补充补偿股份数额= [（5,000.00-4,627.67）÷21,800.00×72,000.00÷13.68]×10,

000=898,914股

其中(1)2014年程顺玲应补充补偿股份数额=898,914×54.7616%=492,260股

(2)2014年李菊莲应补充补偿股份数额=898,914×38.0960%=342,450股

(3)2014年曾子帆应补充补偿股份数额=898,914×7.1424%=64,204股

2、2016年应补充补偿股份数额= [（21,800.00-20,670.73）÷21,800.00×72,000.00÷13.68]×10,

000-898,914=1,827,474股

其中(1)2016年程顺玲应补充补偿股份数额=1,827,474×54.7616%=1,000,754股

(2)2016年李菊莲应补充补偿股份数额=1,827,474×38.0960%=696,194股

(3)2016年曾子帆应补充补偿股份数额=1,827,474×7.1424%=130,526股

（三）根据公司与金城等24名交易对方签署的《标的资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第4.7款约定，若漫友文

化利润承诺方根据协议约定须承担净利润预测补偿责任的， 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补偿期内累计补偿金额

的合计数以标的资产交易价格（34,244.00万元）的20%为限,即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补偿期内累计补偿

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6,848.80万元。 按当时的发行价格13.68元/股计算， 则最高补偿股份数为5,006,

433股。 为此，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应补偿股份数为5,006,433股。 根据2016年度的原审计结果，因漫友文

化2016年业绩未完成， 公司已于2017年9月21日无偿回购并注销金城等20名漫友文化业绩承诺方持有的

公司股份合计5,006,433股。鉴于漫友文化业绩承诺方已以最高补偿股份数履行了补偿承诺，本次调整后，

漫友文化业绩承诺方无需再做出业绩补偿。

综上，公司拟定向无偿回购精视投资2016年应补充补偿股份数910,379股，莫昂投资2016年应补充补

偿股份数412,516股，程顺玲2014年、2016年合计应补充补偿股份数1,493,014股，李菊莲2014年、2016年

合计应补充补偿股份数1,038,644股，曾子帆2014年、2016年合计应补充补偿股份数194,730股，合计定

向无偿回购4,049,283股。 上述事项需经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公司将就上述股份的回购及后续注销实施

事宜即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若该等事宜获得股东大会通过，公司将无偿回购精视投资、莫昂投资、程

顺玲、李菊莲、曾子帆利润承诺方2014年-2016年应补充补偿的股份合计4,049,283股并予以注销；同时提

请股东大会在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通过后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股份回购相关事宜， 包括但不限于修

订公司章程、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 若股东大会未能审议通过本议案，则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后10个交易日内书面通知利润承诺方精视投资、莫昂投资、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精视投资、莫昂投资、

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或确定不能获得所需批准后20个工作日尽快取得所需

批准，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监管部门的要求，将相当于应补偿股份总数的股份赠

送给公司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或公司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除精视投资、 莫昂投资、 程顺

玲、李菊莲、曾子帆以外的其他股东，其他股东按照其持有的股份数量占股权登记日的公司其他股东所持

全部公司股份的比例享有补偿股份。

以上公告中的股份补偿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后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793

证券简称：华闻传媒 公告编号：

2018-096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为优化债务结构，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财务费用，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的短期融资券。 具体内容如下：

一、发行方案

（一）发行人：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发行规模：本次拟注册短期融资券的规模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

（三）发行期限：分3期发行，期限均为不超过365天。

（四）资金用途：本次募集资金拟用于补充公司本部及子公司流动资金、运营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及到

期债务。

（五）发行利率：本次发行短期融资券的利率按照市场化原则确定。

（六）发行对象：本次发行的对象为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

（七）发行方式：由发行人聘请已在中国人民银行备案的金融机构承销发行。

（八）发行时间：待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报经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后发行。

二、授权事宜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在经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的24个月内根据公司需要及市

场条件决定本次短期融资券发行的具体条款等相关事宜， 以及具体办理相关手续时签署所有必要的文件

等。

三、本次发行短期融资券的审批程序

本次发行短期融资券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8年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尚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获得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后实施（本次发行最终方案以中国银行间

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通知书为准）。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793

证券简称：华闻传媒 公告编号：

2018-097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及追溯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8年7月， 根据 《关于对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的通知》（海南证监函

【2018】395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以下简称“海南证监局” ）对华闻传媒投资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子公司上海精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视文化” ）、广州市

邦富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富软件” ）、广州漫友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漫友文化” ）开

展现场检查工作。

根据海南证监局的现场检查结果，公司对精视文化、邦富软件、漫友文化2014-2017年度的收入及利

润等进行了调整，导致公司对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度及2017�年度合并及相关子公司财务报表进

行了追溯调整。本次对以前年度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及追溯调整已经公司于2018年8月31日召开的第七届董

事会2018年第十一次临时会议、第七届监事会2018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现将前期会计差错及追溯

调整情况公告如下：

一、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原因

根据海南证监局现场检查确认书，经公司确认，公司对子公司精视文化、邦富软件、漫友文化在2014年

-2017年期间涉及的（1）收入确认和成本核算不准确方面、（2）费用核算方面、（3）适用税率方面、（4）坏

账准备计提不充分方面的前期差错采用追溯重述法进行了更正。

二、具体会计处理

追溯调整子公司相关业务收入、成本、税金、跨期费用、坏账准备等科目在财务报表的列报，将收入、成

本、税金、跨期费用等科目准确的反映在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度及2017年度的财务报表，该追溯调

整影响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项目的包括应收账款、递延所得税资产、预收账款、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金、

其他应付款、未分配利润、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资产减值损失、所得税费

用等。

三、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对财务报表项目的影响

公司针对上述会计差错按追溯重述法进行了调整，追溯调整财务报表的影响如下：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对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各期的影响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更正前 更正数 更正后

应收账款

624,030,934.13 -1,425,000.00 622,605,934.13

递延所得税资产

44,107,228.42 -7,500.00 44,099,728.42

应付职工薪酬

177,286,464.53 3,938,364.50 181,224,829.03

应交税费

248,922,943.11 1,678,293.53 250,601,236.64

未分配利润

2,024,390,039.79 -6,868,973.29 2,017,521,066.50

少数股东权益

363,446,465.78 -180,184.74 363,266,281.04

续

项 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更正前 更正数 更正后

应收账款

785,243,392.79 -15,609,500.00 769,633,892.79

递延所得税资产

49,813,165.87 -90,050.00 49,723,115.87

应付账款

327,551,574.40 -2,304,036.90 325,247,537.50

应交税费

175,718,840.03 6,727,616.01 182,446,456.04

未分配利润

2,705,834,268.54 -18,195,514.78 2,687,638,753.76

少数股东权益

612,987,552.82 -1,927,614.33 611,059,938.49

续

项 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更正前 更正数 更正后

应收账款

1,033,904,161.62 -26,134,041.63 1,007,770,119.99

递延所得税资产

60,392,425.71 -453,360.00 59,939,065.71

应付账款

278,412,887.39 -2,304,036.90 276,108,850.49

应交税费

193,955,780.25 14,514,234.47 208,470,014.72

其他应付款

214,738,202.69 -201,396.18 214,536,806.51

未分配利润

3,449,835,468.69 -32,405,064.33 3,417,430,404.36

少数股东权益

501,119,640.41 -6,191,138.69 494,928,501.72

续

项 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更正前 更正数 更正后

应收账款

690,025,558.76 -19,146,330.48 670,879,228.28

递延所得税资产

58,866,467.52 -785,298.16 58,081,169.36

预收款项

339,713,338.44 449,874.20 340,163,212.64

应交税费

156,757,357.89 14,514,234.47 171,271,592.36

其他应付款

162,006,343.72 4,300,603.82 166,306,947.54

未分配利润

3,636,292,086.82 -32,538,250.72 3,603,753,836.10

少数股东权益

408,654,353.12 -6,658,090.41 401,996,262.71

（二）合并利润表项目

1、对合并利润项目各期的影响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2014

年

1-12

月

更正前 更正数 更正后

营业收入

3,952,851,471.75 -3,134,604.21 3,949,716,867.54

营业成本

2,164,040,702.30 225,136.00 2,164,265,838.30

销售费用

534,482,195.50 1,237,060.00 535,719,255.50

管理费用

350,510,560.89 2,476,168.50 352,986,729.39

资产减值损失

7,795,265.16 -31,310.68 7,763,954.48

所得税费用

213,273,758.43 7,500.00 213,281,258.43

净利润

1,049,878,652.31 -7,049,158.03 1,042,829,494.2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983,541,318.63 -6,868,973.29 976,672,345.34

少数股东损益

66,337,333.68 -180,184.74 66,157,148.94

续

项 目

2015

年

1-12

月

更正前 更正数 更正后

营业收入

4,335,548,540.72 -19,584,768.57 4,315,963,772.15

营业成本

2,431,540,456.93 -2,529,172.90 2,429,011,284.03

销售费用

611,427,867.36 -1,237,060.00 610,190,807.36

管理费用

383,697,881.92 -2,476,168.50 381,221,713.42

资产减值损失

49,779,495.55 -350,946.09 49,428,549.46

所得税费用

23,599,138.37 82,550.00 23,681,688.37

净利润

896,797,103.22 -13,073,971.08 883,723,132.1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37,851,745.14 -11,326,541.49 826,525,203.65

少数股东损益

58,945,358.08 -1,747,429.59 57,197,928.49

续

项 目

2016

年

1-12

月

更正前 更正数 更正后

营业收入

4,571,426,678.25 -19,155,549.32 4,552,271,128.93

管理费用

460,387,949.04 138,000.00 460,525,949.04

资产减值损失

238,602,283.01 -1,183,785.41 237,418,497.60

所得税费用

193,879,574.78 363,310.00 194,242,884.78

净利润

1,040,738,094.93 -18,473,073.91 1,022,265,021.0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72,806,122.28 -14,209,549.55 858,596,572.73

少数股东损益

167,931,972.65 -4,263,524.36 163,668,448.29

续

项 目

2017

年

1-12

月

更正前 更正数 更正后

营业收入

3,420,924,616.84 -58,679.24 3,420,865,937.60

管理费用

377,701,547.06 -138,000.00 377,563,547.06

资产减值损失

732,259,750.51 347,520.71 732,607,271.22

所得税费用

155,386,362.52 331,938.16 155,718,300.68

净利润

423,270,763.03 -600,138.11 422,670,624.9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77,238,074.73 -133,186.39 277,104,888.34

少数股东损益

146,032,688.30 -466,951.72 145,565,736.58

四、相关意见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能够更加真实、完整、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次对前期会计差错

进行更正及追溯调整。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和财务状况，能够更加真实、完整、公允地反

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郭全中、张会丽、施海娜应在董事会审议批准后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一）本次前期会计差错及追溯调整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有关规定，本次的相

关更正及追溯调整有利于提高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对公司实际经营状况的反映更为准确，没有损害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综上，我们同意对以前年度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并对相关项目数据进行追溯调整，希望公司董事会及

管理层未来能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化解风险，以切实保护上市公司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793

证券简称：华闻传媒 公告编号：

2018-093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海南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18年7月， 根据 《关于对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的通知》（海南证监函

〔2018〕395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以下简称“海南证监局” ）对华闻传媒投资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子公司上海精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广州市邦富软件有限公司、广

州漫友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开展现场检查工作。2018年8月31日，公司收到海南证监局下发的《关于对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18〕8号），现将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经查，发现公司存在以下问题：

公司2014年至2017年财务数据不准确。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精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广州市邦富软

件有限公司、广州漫友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2014年至2017年期间的收入确认和费用核算不准确，导

致公司2014年至2017年营业收入应分别减少3,134,604.21元、19,584,768.57元、19,155,549.32元、

58,679.24元，分别占公司当年营业收入的0.08%、0.45%、0.42%、0.002%；公司2014年至2017年归属于

母公司净利润应分别减少6,868,973.29元、11,326,541.49元、14,209,549.55元、133,186.39元，分别占

公司当年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的0.70%、1.35%、1.63%、0.05%。公司的上述行为不符合《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的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办

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海南证监局决定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并计入资本市场诚信信

息数据库。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加强对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强化信息披露意识，确保

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及完整，并于收到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向海南证监局提交书面整改报告。

公司高度重视决定书中提出的上述问题，按要求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整改并更正。公司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将以本次整改为契机，加强对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强化规范运作意识，健全内部控制制度，

提高会计工作质量，切实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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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华闻传媒 公告编号：

2018-100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本次股东大会是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8年第十一次临

时会议决定召开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9月17日14:3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9月16日—2018年9月17日，其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18年9月17日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18年9月16日15:00至2018年9月17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全体普通股股

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普通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普

通股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

表决结果为准。

（六）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18年9月10日

（七）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普

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

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八）现场会议地点：海口市海甸四东路民生大厦七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会议提案

1．关于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转让注册商标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对本议案进行表决时，

公司控股股东国广环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包括其直接持股账户“国广环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及间接

持股账户“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四川信托·星光5号单一资金信托” ）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国广环球传媒控

股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国广环球财富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等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2．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3.�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4. �关于2014年重大资产重组部分标的资产补充2014-2016年度业绩承诺股份补偿实施方案的议

案：本议案需经本次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二）提案的具体内容

本次会议审议的第1、2项提案已经2018年6月25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2018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

批准，第3、4项提案已经2018年8月31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2018年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批准，第1、2

项提案的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6月26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第七届董事会2018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18-064）、《关于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转让注册商标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6）

及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公司章程》，第3、4项提案的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9月1日在上述媒体上披露

的《第七届董事会2018年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94）、《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

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96）、《关于2014年重大资产重组部分标的资产补充2014-2016年度业绩承

诺股份补偿实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99）。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转让注册商标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

2.00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3.00

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

4.00

关于

2014

年重 大资产 重组部 分标的 资产补 充

2014-

2016

年度业绩承诺股份补偿实施方案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股东出席股东大会或委托他人出席股东大会的有关要求：

1.�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深圳证

券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还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2.�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

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股东深圳证券账户卡、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

委托书。

（二）登记方式：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三）登记时间：2018年9月13日（上午9:00～11:00，下午2:30～5:00）

（四）登记地点：海口市海甸四东路民生大厦董事会秘书部

（五）会议联系方式：

联 系 人：金 日 邱小妹

邮 编：570208

电 话：（0898）66254650� � 66196060

传 真：（0898）66254650 66255636

电子邮箱：board@000793.com

（六）会议费用：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

com.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内容详见附件1。

六、备查文件

（一）相关董事会决议及决议公告；

（二）提案具体内容。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一）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793” ，投票简称为“华闻投票” 。

（二）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本次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三）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

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

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一）投票时间：2018年9月17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二）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一）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9月16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3:00，结

束时间为2018年9月17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二）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

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三）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

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会议审议事项行使投票权。本人/本单位承担由此产生的相

应的法律责任。

本人/本单位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的表决意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

√

非累积

投票提案

1.00

关于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转让注册商标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

2.00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3.00

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

4.00

关于

2014

年重大资产重组部分标的资产补充

2014-2016

年度业绩承诺股份补偿实施方案的

议案

√

注：股东根据本人意见对上述提案选择同意、反对或弃权，并在表决一栏中的“同意” 、“反对” 、“弃

权”项下，用“√”标明表决结果，三者中只能选其一。 ）

如果股东没有明确投票指示的，受托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见投票：

是□ 否□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持有普通股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签发日期：二〇一八年 月 日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止。（注：委托人为法人的，应

当加盖单位印章；本授权委托书的复印件及重新打印件均有效）


